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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华建数创重整案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下属子公司华建数创（上海）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建数创”）于2026年1月19日收到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下称“上海三中院”）送达的（2026）沪03破34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华建数创提出的重整申请。

2026年3月4日9时30分，上海三中院召集召开华建数创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下称“本次会议”），现将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由上海三中院主持，于2026年3月4日9时30分在上海三中院第15法

庭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

（二）会议议程

1.临时管理人作《债权申报和审查情况报告》，并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

权表》；

2.临时管理人作《临时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

3.临时管理人作《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报告》；

4.临时管理人作《重整计划草案》报告，并由债权人、出资人予以表决；

5.临时管理人作《临时管理人担任破产重整程序管理人的报告》，并由债权

人予以决议；

6.临时管理人作《管理人报酬收取方案》报告；



7.临时管理人作《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报告，并

由债权人予以表决；

每项议程后，临时管理人及相关方及时回答债权人、债务人、上海三中院或

出资人等提问。

（三）参会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主要人员包括：上海三中院合议庭成员、临时管理人负责人

及临时管理人成员、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重整投资人代表、

审计机构代表、评估机构代表、债务人代表、债务人的出资人代表、职工代表等。

（四）表决事项

本次会议依法对《华建数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临时管

理人担任破产重整程序管理人的报告》及《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

决的方案》进行了表决。表决主要依托上海三中院“债权人会议”系统进行线上

投票，并辅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盖章表决票的方式进行，两种方式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9日18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会议的投票期限已届满，临时管理人尚在对表决结

果进行统计，其中《华建数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因涉及庭外

重组、预重整与破产重整程序的衔接，需统计多个阶段的表决合计情况。临时管

理人将在统计完成本次会议的表决情况后向上海三中院以及债权人进行报告，公

司将在本次会议表决结果经上海三中院审核后及时进行披露。

二、风险提示

华建数创后续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法院裁定华建数创进

入重整程序，但在重整事项推进过程中，仍存在重整计划表决未能通过，重整

计划表决通过后未获得法院批准，以及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后无法执行等可

能，华建数创后续重整事宜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督促华建数创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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